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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政规〔2010〕18 号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黄石市民事防护知识宣传教育 

培训办法的通知 
 

大冶市、阳新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黄石市民事防护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

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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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民事防护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公民避险救助能力，保护人民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防范与减轻灾害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民事防护（以下简

称民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等相关管理工作。本市行政区

域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民防知识，是指防范战争灾害、常见自然灾害、

人为事故灾害和我市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应急救助知识与防

护技能。 

第三条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应当遵循体现时代要求、坚

持常抓不懈、引导全民参与、突出宣传实效的原则。采取经常教

育与集中教育、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

合的方法，针对不同对象确定相应的宣传教育培训内容，并分类

组织实施。 

第四条  各级民防部门主管本市民防工作，负责本市民防知

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承担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

决议、决定； 

（二）组织制定、实施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规划、年度计

划； 

（三）指导、协调、检查和考核本行政区域的民防知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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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工作； 

（四）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经验； 

（五）加强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市级

专兼结合的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队伍，组织开展民防知识系列

讲座； 

（六）组织、指导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人员和志愿者开展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七）组织编印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资料和教材；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及市政府授权办理的民防知识

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把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列入

工作计划，组织、指导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的民防知识宣传

教育培训工作。 

国防教育部门应把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纳入国防教育计

划。 

人事部门应把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纳入干部在职学习计

划。 

公务员管理部门应将其列入公务员培训计划，定期对公务员

进行民防知识的考核。 

教育部门应把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纳入学校的教学内容，

使学校的民防教育做到有计划、有课时、有教材、有师资。 

司法行政部门应把民防类法律纳入全市法制宣传体系。 

科学普及部门应把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纳入应急科普知

识宣传教育培训规划之中，使防空防灾应急知识得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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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门应把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与应急管理

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结合起来，纳入全市应急管理和公共安全教育

的培训规划。 

各级行政学院应把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纳入教学计划。 

第六条  民政、卫生、消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

关部门应当协助开展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第七条  各级政府应当将开展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八条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规划是人防工作总体规划

的组成部分，应专项计划，明确一定时期内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

训工作的目标、任务、内容、方法、组织领导等内容。 

第九条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规划分五年规划和年度计

划。 

市民防部门应会同各相关部门制定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五年规划，报市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年度计划应以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

训五年规划、本市年度工作重点、各相关单位意见等为依据，由

市民防部门组织制定后，于每年第一季度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相关部门应根据民防知识

宣传教育培训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的具体措施和方案，在时间、经费、场地、师资、教材、器材等

方面予以保障。 

第十一条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型企业和重要

经济目标单位应于每年第一季度将本单位开展民防知识宣传教

育培训计划报送所在地的民防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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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各级各部门应明确相应的部门和人员，负责开展

本部门人员的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第十三条  在校学生的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由各级教育

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

训，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  

  其他人员的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由乡（镇）政府和街道

办事处组织实施。  

各级民防部门应当加强对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的督促、检

查。 

第十四条  本市公民应当学习民防的基本知识，接受民防基

本技能的培训，参加民防演练，增强自救互救的能力。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本单位

人员进行疏散、自救互救等民防演练。各级民防部门应当给予指

导。 

第十五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有关专家及其他志愿者以多种

方式参与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 

第十六条  各级民防部门根据公民自愿的原则，可以组织民

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志愿者队伍。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志愿者队伍的成员，应当参加专门的

民防知识培训，按照要求参加民防应急救援活动。 

第十七条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各相关部门应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同级民防部门报送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的文献、

图片、音像等信息资料。 

第十八条 市民防部门应会同各相关部门组织编写民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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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宣传教育培训教材、资料，承录防空防灾宣传教育培训片。 

第十九条  市民防部门应及时整合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资源，建立健全民防知识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为社会

提供服务。 

第二十条  市民防部门应当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整合爱国

主义教育、国防教育、防灾减灾教育、人民防空疏散基地和学校

教学设施的资源，加强普及民防知识、开展民防技能训练设施建

设。 

第二十一条  对在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中成绩显著

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具体奖励办法

由市民防部门制定，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各级各部门应按照工作职责，抓好民防知识宣

传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督促工作。 

市民防部门应将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列入民防执法

检查的重要内容，开展执法检查与考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主题词：民防  教育  办法  通知 

抄送：市委各部门，黄石军分区，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湖北师范学院、黄石理工学院，垂直管理机构，有关企业。 

  黄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10月8日印发 


